
采购需求

★一、技术、服务内容及要求

1.技术服务总体要求

根据《四川省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

规程总则》（川残办〔2025〕70 号）文件要求，结合《广元市残疾

人运动员教练员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供

应商须在集训和比赛期间，组织专业教练员负责 4个项目的集训和比

赛工作，按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对组队参赛项目进行分期分

批集训，严格参照《四川省残联残疾人体育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川

残办〔2025〕49 号）落实训练场地和训练器材，聘请专业教练，落

实运动员食宿保障和运动员补贴，加强集训期间安全管理，制定集训

方案，确保训练效果和集训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具体内容及集训时间要求如下：

序

号

集训

项目

参赛人数 集训时间（天）

成人组

1 特奥田径 8 60
2 特奥轮滑 4 30
3 特奥滚球 2 30
4 特奥篮球 7 50

合计 21

2.服务内容

2.1完成下达的集训任务。

2.2集训结束后，需提交所有相关训练资料。

2.3服从采购人对该项目的管理、监督与考核。

2.4每阶段集训期间向采购人汇报集训工作情况不少于 2次。



2.5提供集训地点、宿舍、食堂，集训开始前一周准备好训练所需器

材，认真细致地布置好训练场地，保证集训人员安全使用。为集训人

员准备训练所需满足训练装备（包括但不限于运动服装、鞋、袜、帽、

毛巾等）。保证满足运动员练期间运动消耗品需求。

2.6按照《四川省残疾人体育集训队工作规范》规定和要求，负责集

训队的日常组织管理、训练实施、队伍管理等各方面具体工作。

2.7落实安全责任，抓好日常安全管理。制定应对疫情、伤病、火灾、

地震、洪涝等各类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实时组织演练。全体

参训人员要熟悉掌握疏散路线和应急措施，对于重残人员紧急疏散实

行一对一保障；加强用电、用火以及请销假管理，强化日常安全检查，

从源头杜绝隐患，避免意外发生。

2.8建立健全集训例会制度、参赛训练专题会制度、理论学习和思想

教育制度、生活纪律管理制度等，提升教练员、服务人员业务水平，

加强教练员、运动员日常行为监督考核。

2.9严格执行重大事项、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日常训练期间，

应主动向采购人请示、报告集训开展情况，反映相关问题。

2.10 重视反兴奋剂工作，坚决杜绝兴奋剂事件的发生。按照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要求，保证食品安全，严把进货渠道，建立食品进货台账，

规范操作流程，避免食源性事故发生。

3.服务要求

3.1供应商应有丰富的集训经验，具备优质教练员资源，集训组织

工作安全有序，无事故。



3.2供应商应充分了解各残疾运动员特点，尊重、理解残疾运动员，

多沟通、交流并做好相应的心理辅导工作。

3.3供应商需在成交后拟派专业财务人员，持证上岗，按合同协议，

做好科目，并由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公开。若有严重违反财

务纪律，若将集训经费挪作他用，将追究法律责任。

3.4供应商需具有较强的服务能力、后勤保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

做好集训的各项协调和管理工作，落实运动员的食、宿（保证住食宿

环境需干净舒适，并配备残疾人专用无障碍设施设备）及日常管理，

做好每天的日常训练工作，通过集训使运动员的技能得到有效提升，

加强安全教育，无重大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

3.5加强与采购人的交流沟通，服从采购人的各项集训工作安排及

要求。

4.人员安全保障

供应商应在参赛前一个月内，组织对应的集训人员到二级及以上

级别医院进行体检，证明身份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所报项目的比赛；同

时负责获取并妥善保管所有集训、参赛运动员的有效健康检查证明。

根据集训和参赛时间，供应商还应为所有参加集训、比赛的残疾运动

员按要求购买保险，保险期不得短于本项目合同履行期（即：涵盖所

有集训时间和参赛时间）。

5.其他要求：

5.1供应商应严格遵守相关训练标准，随时接受采购人工作人员的

检查，对采购人提出的问题和投诉及时整改纠正。如采购人两次根据



合同提出书面整改要求，供应商仍拒不整改纠正的，视为供应商违反

合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依法追究成交供应商违约责任。

5.2供应商应依合同约定按时完成项目任务，交付项目成果，确保

交付的技术服务成果达到合同约定标准，协助采购人做好成果归档等

工作。

5.3供应商及其派驻服务人员对因本项目服务工作需要接触、得知

或者取得采购人的各类档案、文件、文档、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商业

秘密、计划、活动、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相关数据等）

信息严格保密，未经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

进行不当使用。供应商及本项目工作人员对在工作中知悉的事项要严

格保密。

5.4供应商应严格要求项目工作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

加强对项目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监督和教育。项目工作人员如有违反

或损害采购人利益的，采购人有权拒绝该人员继续参与本项目；情节

严重的，移交有关机关处理。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提出相关要求后 7日

内重新选派工作人员，否则视为供应商严重违约行为，采购人有权单

方面解除本合同，并按照合同条款约定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5.5供应商负责解决项目工作人员的一切劳动纠纷，处理项目工作

人员提出的劳动仲裁、诉讼等事宜。如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工作人员发

生工伤事故，由供应商负责调查及处理，并为项目工作人员进行工伤

鉴定、工伤待遇申报等。



5.6供应商派驻的工作人员因工伤或患病导致不能正常工作的，供

应商均应当在采购人规定期限内补充、更换派驻工作人员以保证不影

响本项目工作，否则视为供应商严重违约行为，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

除本合同，并按照合同条款约定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5.7 供应商应保持 24 小时通讯联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供应

商应在 2 小时内（含）及时响应采购人的需求并为采购人提供技术解

决方案。

5.8根据赛事安排，每阶段训练结束后及时梳理与总结并向采购人

提交项目集训实施报告及档案资料，包含但不限于训练方案、人员花

名册、训练签到册、身份证和残疾证复印件、培训满意度评价表、集

训现场照片及影像资料。

5.9供应商须独立承担本项目训练全流程各环节的安全管理责任，对

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安全责任事故（事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